
1 
 

智慧財產法院 裁判書 -- 民事類 

【裁判字號】 99,民專訴,122 

【裁判日期】 991130 

【裁判案由】 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99年度民專訴字第 122號 

原   告 歐陽傑 

      歐陽偉 

被   告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宏志 

訴訟代理人 陳啟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告於民國（下同）95年 6 月 9 日以「LED 的快速變焦裝 

      置」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財局）申請發明專利， 

      經智財局核准並授予發明第 I309729 號專利證書，專利權 

      期間自 98年 5 月 11日至 105 年 6 月 8 日止。詎被告竟在其 

      PChome商店街以店家名稱為「EZ購五金便利店」及另一網 

      址 http://store.pchome.com.tw/lifong/M00000000.htm 

      銷售不同款式的兩款之變焦 LED 手電筒，侵害原告系爭專 

      利。原告分別於 99年 1 月 11日及 4 月 20日在該網址購得上 

      開侵權產品各一件，經與系爭專利分析比對結果，發現被 

      告所販售產品確實文義侵害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第 1 

      至 5 、7 項（下稱系爭專利請求項）。 

（二）原告系爭專利產品已與其他公司簽訂專利授權使用協議， 

      授權金額每年可高達新台幣（下同）1 千萬元，且已有警 

      察局訂購，預算金額為 799,806 元，另台灣自行車騎乘人 

      口大幅成長，自行車前燈之市場，亦相當看好，然被告竟 

      以侵權產品，影響授權廠商之生產意願，擠壓原告可收技 

      術移轉及授權金空間，也給市場帶來極大混亂，為此，依 

      據專利法第 85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30萬元 

      。另被告販售偽劣商品，侵害原告產品信譽，依專利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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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條第 2 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20萬元。又被告屬故意銷 

      售侵權品，侵害情節重大，依專利法第 85條第 3 項，請求 

      酌定應賠償金額之 3 倍即 60萬元。然原告僅請求其中之 30 

      萬元。 

（三）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被告對原告主張上開產品係購自被告經營之電子商務平台 

      之事實並不爭執，惟辯稱原告並未證明系爭產品究竟如何 

      侵害系爭專利，且原告仍應證明被告有侵害系爭專利之故 

      意或過失，再被告僅係單純之交易平台，既未銷售系爭商 

      品，亦無任何侵害系爭專利之故意或過失，況網路商家與 

      被告簽約時均會擔保販售商品絕無侵權。另原告專利產品 

      上未見專利標示，且未證明被告明知或有事實可得而知。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有得撤銷理由，原告依法不得對被告主張 

      權利。且系爭專利已經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民專訴字第 

      157 號判決專利有得撤銷之原因，而駁回原告之訴。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 

      假執行。 

    理  由 

一、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 

    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 249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之一係對於涉及訴權之濫用或 

    違反誠信原則而提起訴訟時，為免被告受無謂訴訟之侵擾， 

    於法律上顯無理由時，即可不經言詞辯論判決終結，以避免 

    訴訟對被告所造成勞力、時間、費用之浪費，及精神上之負 

    擔，並節省司法資源。又按憲法第 16條雖保障人民有訴訟之 

    權利，然對該權利之保障，絕非漫無界線，否則將限制其他 

    權利人正當行使權利之機會。因此，原告之訴如於法律上顯 

    無理由時，法院即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二、次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而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 

   的權利義務之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 

    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 

    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 

    上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此有最高法院著有 86 

    年台再字第 64號及 93年台上字第 1948號判決可資參照。而智 

    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條第 2 項規定，法院認智慧財產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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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撤銷理由，即當事人之抗辯為有理由時，智慧財產權人於 

    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是該權利雖形式上仍 

    有效，尚未經主管機關撤銷，但實質上已具備得撤銷以致無 

    效之理由，即不得行使權利。此即為上開誠實信用原則之體 

    現。 

三、另按法院於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 

    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其對此重要爭 

    點所為之判斷，除有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或當事人已提出 

    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 

    人就該重要爭點所提起之訴訟中，法院及當事人就該已經法 

    院判斷之重要爭點法律關係，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 

    ，始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最高法院著有 73年台上字第 

    4062號等判決可資參考。而此爭點效理論必須在公平及效率 

    間為利益衡量，亦即在訴訟上之攻擊防禦已為充分保障之情 

    形下，才得主張爭點效。就爭點效之客觀範圍而言，該判決 

    理由中之判斷，必須具備四要件：1.必須係該訴訟之主要爭 

    點，亦即為足以影響判決結論之判斷。2.必須限於當事人已 

    在前訴進行充分攻防之爭點。3.法院必須就當事人擇定之爭 

    點已進行實質之審理判斷。4.前訴所涉及者並非僅為訟爭利 

    益極微而與後訴之訟爭利益顯不相當之紛爭。在此情形下， 

    當事人即不必僅限於必須前後兩訴訟之當事人同一，對前後 

    訴相同之當事人之一，其前訴訟判決理由中之判斷，如已符 

    合上開四要件，應亦可適用爭點效。特別是於專利侵權訴訟 

    上，他造之主要爭點通常即為權利有無得撤銷理由，而專利 

    權係國家基於經濟及產業政策所授予之排他權利，具有以一 

    對眾之關係，因此採公眾審查，且依據專利法第 68條之規定 

    ，只要利害關係人對於專利權之撤銷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 

    ，即便專利權期滿亦得提起舉發，足見其權利相當不安定。 

    因此衡量專利權效力之不安定及專利侵權訴訟之特性，應認 

    就同一當事人，對專利是否具有得撤銷理由，如已在他訴訟 

    中為充分之攻擊防禦時，除非法院對該爭點所為之判斷顯然 

    違法，或本訴訟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 

    ，他造當事人即使未參與該訴訟，仍得主張該有利於己之爭 

    點為抗辯，法院亦不得為相反之判斷，此其符合在公平與效 

    率間，考量雙方利益，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於具體事 

    實妥善運用之誠實信用原則。 

四、末按所謂法律上顯無理由，係指事實已經明確，毋庸再為調 

    查，且於法律之適用上，明顯並無理由而言。經查本件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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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張其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 98年 5 月 11日 

    至 105 年 6 月 8 日止，以及上開原告購買之產品係由被告提 

    供交易平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之系爭 

    專利公報、專利證書、購買發票等件為證，應信為真實。惟 

    原告提出專利侵害鑑定分析報告，主張上開產品侵害原告系 

    爭專利請求項之部分，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次查原告以同一專利提起侵權訴訟，自 98年 11月起於本院 

    即已超過數十件之多，而迄今已有如附表所示之 13件民事專 

    利侵權訴訟終結，除編號 4 之民事判決係以原告無法證明被 

    告有專利侵權之故意或過失為原告之訴駁回外，其餘均係以 

    系爭專利請求項部分或全部有得撤銷理由而無效為由，依智 

    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條第 2 項之規定，以原告不得對他造 

    主張權利，而駁回原告之訴，有各該判決在卷可憑。原告於 

    本院首件於 99年 5 月 31日以系爭專利所有請求項有得撤銷理 

    由而判決敗訴後，已在其他上開訴訟中就同一爭點之各種主 

    張為攻擊防禦，仍難令法院就專利之有效性為不同之認定， 

    有各該判決在卷可稽。是本件事實已臻明確，系爭專利請求 

    項有得撤銷之理由而不得對被告主張權利，原告之訴，於法 

    律上顯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以智財局核發之專利權，提起多件專利侵權 

    訴訟，雖難謂非權利之正當行使，然其提起之多件訴訟中， 

    已有 12件係以系爭專利有得撤銷理由而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第 16條第 2 項規定不得主張權利，則揆諸前揭說明，依誠 

    實信用原則，對此事實已臻明確，法律上顯無理由之事件， 

    如開庭審理，將造成被告不必要之勞力、時間、費用及精神 

    上之負擔，亦浪費司法資源，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 

    回。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 條、 

民事訴訟法第 249條第 2項、第 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1  月  30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法 官 熊誦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1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士軒 

 


